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112年度日本國際教育旅行簡章
一、活動目標：
為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視野，提供跨國校際文化及學術交流的機會，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自我負責態度，特辦理赴日教育旅行。期望學生在全球化浪潮下，從旅行中認識世界並檢視自己， 提昇未來進入國際社會之競爭力。本年度預計參訪關東姊妹校，與其交流水資源再利用的主題，成就台日雙方學生國際公民的素養和責任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教務處
四、甄選對象：本校七、八年級學生，正取20人、備取10 人，參加同學核予公假前往。 
五、實施期程：113年5月25日（日）至5月30日（五）(6天五夜)。
六、活動地點：日本關東地區（東京）。
七、行程特色：行程俟招標完成後另行公告，以下為參考行程。
　     預定參訪景點：葛西臨海水族園、 東京姊妹校、東京都地底水神殿-彩龍之川、大宮鐵道博物館、 世界文化遺產-  日光東照宮、 淺草觀音寺、 晴空塔、 自由女神彩虹橋、東京迪士尼海洋館(全日)、 千葉房總村。
八、報名甄選方式：
由於參與人數眾多，且參訪行程中須與日本學生以英文進行主題探討發表，是以甄選方式如下：
（一）即日起至10/20(五)5:00p.m.前填妥線上報名表，並至教務處領取家長同意書，10/20(五)前繳交家長同意書至教務處。 上述兩項手續完成，始報名成功。
（二）英文口說測驗：10/25(三)1:30pm (會議三)，英文中級通過者免測。
（三）甄選後，教務處將於校網公布正備取名單。備取同學遇有缺額時依序遞補。
    （四）本活動委託旅行社代辦，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，招標完成後於學校首頁公佈詳細行程。  
                  正取同學於名單公告後，教務處會另行集合通知繳款及繳交護照事宜。
    （五）本案國教署另補助四名清寒學生，須提供中低收入證明，並具基礎英語能力，意者洽教務處。
九、甄選原則如下：
（一）在校行為優良，無在校行為不良紀錄者。
（二）能配合學校服儀規定者：學校參訪須著校服。髮式、服裝以清新簡單適合學生為原則不得有奇特怪異之造型。
（三）能以英語(含英語檢定、英語成績、英語課堂表現等)、日語(含日語檢定)進行溝通者優先。
十、活動費用：
（一）每名團費約50,000-53,000元（費用含往返機票、交通費、保險費、膳食費、住宿費，但不含護照及個人花費，依旅行社最後價格可能再作調整），確定團費俟招標後公告。
（二）錄取學生，依規定繳交訂金10,000元。倘錄取後因故取消，所衍生之相關費用（如：航空公司手續費等）由學生自付，不得有議。

十一、行前研習
 本活動至少有 6 小時的行前研習，除特殊狀況外，參加學生皆須出席全程配合參訪訓練及學習活動;
 缺席達課程時數1/2，將視情況取消該生參加出訪行程之資格。
（一）民俗風情課程：使學生了解日本生活中常用、常見禮儀、錢幣使用及其他生活習俗。
（二） 語言會話課程：使學生具備主題發表之語言能力及素養。
（三） 校園交流演出排練：學生於行前討論校園交流時的演出項目，並安排時間進行彩排。
十二、 參加義務：
 （一）報名同學需參加行前教育與訓練課程，包括行程簡介與參與人員認識分組課程(1節)、基礎日語會話課程(1節)、日本歷史與文化認識課程(1節)、主題發表訓練課程(6節)、行前說明會(1節)。
（二）本次出訪會分組完成團體作業，如：學生致詞組、表演才藝組等。
（三）訪日期間會遵守師長、領隊的交代事項及集合時間等，並準時完成事項。
（四）參訪日本學校時，必須穿著整齊校服，包括學校外套、鞋子、襪子…等。
（五）返臺後，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個人 500-1000 字心得。表現優良同學，予以刊登校網並記嘉獎兩次獎勵。
(六) 凡代表學校參訪同學均可獲得參加證明一只。
十二 、本計畫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辦理，修訂時亦同。
